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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擅自打赏可要求退还

主持人:

网络直播近年来日益火爆， 平台和主播的收益主要来自粉

丝的打赏。 由于这类直播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参与， 不少未成年

人也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 甚至送出高额打赏。

对于由此引发的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出台的 《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 （以下简称 《意见》） 明确：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

其监护人同意， 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 “打赏”

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 监护人请求网络

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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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 近年来 ，

我国网络支付技术和网络娱乐
服务业发展迅猛， 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现象广受关注， 也
出现了未成年人为网络游戏或

网络直播平台支付较大金额用

于充值、 “打赏” 而形成的纠
纷。

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

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

意见 （二）》， 对这些纠纷的法
律解释进行了明确。

《意见》 明确，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8 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 ） 未经其监护人同意 ，

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

播平台 “打赏” 等方式支出与

其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

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

还该款项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据介绍， 未成年人在参与

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
台过程中， 通过充值、 “打赏”

等方式支出的款项如果与其年
龄、 智力不相适应， 则该付款

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 需

要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
后才能发生效力， 如果法定代

理人不同意或不予追认， 则该
行为无效。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

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行为

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

予以返还。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 ，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因此其参与网
络游戏所花费的支出， 一律应

该退还。 这是依法所能得出的

当然结论， 所以指导意见没有
专门规定。

此外， 在支出款项的数额
方面， 规定没有采用 “一刀切”

的做法， 而是将应予返还的款

项限定在与未成年人的年龄 、

智力不相适应的部分， 这一点

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由法官根据
孩子所参与的游戏类型、 成长

环境、 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

合判定。

最高法明确：未成年人网络打赏可退还

■相关报道

资料图片李晓茂： 从打赏主播这一行为

的法律性质来看， 存在两种可能。

一种属于赠与的性质， 即把自

己或者父母的钱直接赠与主播。

一种属于消费的性质， 即在平

台购买打赏用的虚拟物品， 然后将

虚拟物品赠送给主播， 而主播可以

依据和直播平台的协议， 将这些虚

拟物品换算成真金白银的收入。

根据我国的 《民法总则》， 只

有十八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和十六周

岁以上、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

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才属于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民法总则》 还规定： 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

意、 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

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可见无论打赏主播属于赠与还是

消费，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是不能

自行实施的，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则必须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而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

那么， 如果未成年人已擅自进行

了打赏怎么办呢？ 对此 《民法总则》

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

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

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

事法律行为有效； 实施的其他民事法

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

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

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 视为拒绝追

认。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

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简单来说， 如果身为监护人的孩

子父母不同意打赏， 那么这样的打赏

是自始无效的， 打赏的钱应当返还。

“打赏”须监护人同意或追认

如果身为监护人的孩子父母不同意孩子对主播进行打赏， 那么这样

的打赏行为是自始无效的，打赏的钱款应当返还。

应加强对未成年人打赏的规制

潘轶： 对于未成年人参与直

播和实施打赏， 我认为首先监护

人是难辞其咎的。

网络直播无论从形式还是内

容来看， 都不适合未成年人参与，

监护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

人参与， 一旦发现则应及时制止，

并采取卸载 APP 等预防措施。

但从直播平台来看， 也应当

加强这方面的审核和验证， 不能

因为账户经过了注册， 就可以随

时随地一键登录， 而是应当加强

登录尤其是消费、 打赏时的验证。

我平时在使用一些 APP 时 ，

就发现一旦涉及消费行为 ， APP

会设置较为繁琐的验证程序， 甚

至有些 APP 会要求回答问题， 来

避免未成年人的操作。

这样的设置， 一方面当然能

防止未成年人的随意消费， 另一

方面也是 APP 的一种 “自我保

护”， 因为经过这样的验证程序，

用户事后要主张是未成年人操作

或者自己误操作就会更加困难。

根据 《民法总则》， 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

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

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

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

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

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

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据此， 一旦因未成年人打赏

引发纠纷，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相应的打赏应当返还， 但基于监

护人存在过错， 可要求其适当承

担一定的损失。

从直播平台来看，也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审核和验证，不能因为账户经过了注册，就可以随时随地一键登

录，而是应当加强登录尤其是消费、打赏时的验证。

和晓科： 从法律角度来看， 未

成年人对主播进行金额较大的打

赏， 显然不属于 “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 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 如果身为监护人的孩子父母

不同意孩子对主播进行打赏， 那么

打赏的钱款应当返还。

但是实践中的难点在于举证，

即父母需要举证证明参与直播和进

行打赏的是未成年人。

因为未成年人通常没有自己独

立使用的手机 、 APP 账户和资金

账户， 未成年人使用的手机一般属

于父母或者其他家人， 用来打赏的

账户也属于成年人。

在网络直播中， 参与直播和打

赏的主体是一个账号， 而账号的注册

一般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等信息， 并经过一定的验证程序， 账

号使用时需要登录， 打赏或者消费时

也需要经过一定的验证程序。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年人知道

了如何进入直播平台和进行打赏， 而

监护人对此未尽到注意义务， 导致未

成年人实施了打赏 。 那么要追回钱

款， 就必须提供证据来证明实施打赏

的是未成年人， 而不是成年人打赏后

又反悔了。

实践中， 要取得这样的证据并非

易事。 可能的证据包括看到孩子看直

播和进行打赏的证人证言、 登录直播

平台的时间、 地点， 与主播交流的内

容等等。

要求返还难点在举证

实践中要求返还打赏的难点在于举证， 即父母需要举证证明参与直

播和进行打赏的是未成年人。


